
和田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更好地处理好农业供水和农业生产矛盾，促进我县“三农工作”有序健康发展。为规范我县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节约和保护水资源，促进农业供水事业健康、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定价目录》、地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和田地区八县市农村饮用水及农业供水价格建议调整方案有关事宜的通知》（和发改物价函〔2025〕5号），在充分考虑农牧民群众经济承受能力和补偿成本的前提下，遵循覆盖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合理确定农业供水价格。现将成本监审情况及拟调整方案说明如下：
一、调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8号）；
3.《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
[bookmark: _Hlk182408847]4.《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55号）；
5.《水利工程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54号)；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7.《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末级渠系水价测算导则（试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二、定调价理由
（一）完善水价制度，促进节约用水。进一步规范供水价格管理，理顺农业供水价格，建立健全“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价格机制”，同步建立分类分档水价、超定额累进加价、终端水价制度，促进节约用水和水资源可持续性利用。
（二）统一用水价格，规范收费。通过合理的价格机制覆盖运营成本，确保供水系统稳定运行；避免因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差异影响农业生产、粮食安全、非农业用水等问题，保障用水户的合法权益，减轻农业、农村、农民的经济负担。
（三）规范供水单位经营管理。通过调整价格，规范供水单位科学运营管理，强化成本约束，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确保供水质量和服务的提升。
三、成本监审情况
依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55号）等相关规定。同时按照《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末级渠系水价测算导则（试行）》相关规定，对末级渠系管理费用、配水人员劳务费用、维修养护费用开展成本调查，核定农业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及末级渠系维护费成本调查结论如下： 
经成本调查，核定末级渠系供水总费用894.57万元，终端供水量31143.78万立方米，末级渠系水价0.0287元/立方米。
四、农业供水价格拟调整方案及相关情况分析
（1） 农业供水价格拟调整方案
1.分类水价
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平均供水价格=准许收入÷核定供水量，核定准许总收入3397.78万元，供水量28570.21万立方米，平均供水价格0.1189元/立方米。在综合考虑本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以及供水企业运营成本等实际情况，拟定国有水利工程农业供水价格调整方案如下：
现行水价：农业用水斗渠口粮食作物水价0.1637元/立方米；经济作物水价0.2324元/立方米。
拟调整分类水价：粮食作物水价0.0932元/立方米；经济作物及水产养殖水价0.1189元/立方米；生态用水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2.末级渠系维护费拟调整
末级渠系维护费按灌溉方式不同分为常规灌溉和高效节水两种，通过成本调查，核定常规灌溉末级渠系维护费为0.0287元/立方米，考虑我县高效节水正在推广中，借鉴于田县末级渠系维护费核定结论，拟调整高效节水价格在常规灌溉价格基础上增加0.02元/立方米，即：0.0487元/立方米。
末级渠系维护费现行指导价：执行斗渠口末级渠系维护费0.034元/立方米。
拟调整末级渠系维护费指导价：常规灌溉0.0287元/立方米、高效节水灌溉0.0487元/立方米，下浮不限。
末级维护费应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全额用于管理人员费用、末级渠系计量设施、农业高效节水工程的运行和维修养护、损耗等，其中用于末级渠系和农业高效节水工程运行和维修养护的支出不少于60%。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或者挤占。
3、超定额累进加价
按照“多用水多付费”原则，在实行农业供水定额管理的基础上，积极推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以《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三条红线”》和《用水总量控制方案》指标确定的年度农业用水定额为依据，参照自治区水利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用水定额》（〔2023〕67号）文件规定，结合三县实际核定年度农业用水定额。超定额加价幅度按《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通知》（新政发〔2017〕29号）。定额内水价按规定水价执行，对超过定额不足50%（含50%）以内的，超过部分按规定价格标准的1.5倍执行；超过定额50%不足1倍（含1倍）的，超过部分按规定价格标准的2倍执行；超过定额1倍以上的，超过部分按规定价格标准的2.5倍执行。除向水力发电、生态用水、城乡供水企业供水以外，水利工程向终端用水户直接供水的，应当实行定额管理，超定额用水实行累进加价。
五、调价范围
计费周期按年度作为一个周期为核定，按量计价，一般以产权分界点或交水断面的计量售水量作为计价点售水量。当累计水量超过用水定额后，即开始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以水价制度执行后用水户首次购买时间为起始时间。跨年用水不累计、不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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